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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龙港市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龙港市农业龙头企业（含农副产品

批发市场，下同）的管理，加强对市农业龙头企业的服务与扶

持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申报或已获准作为县级农业龙头企

业的企业。

第三条 市农业龙头企业应当与市农业主管部门建立紧密

的联系制度，及时交流情况。

第二章 申 报

第四条 龙港市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标准与条件

（一）企业组织形式。在我市范围内依法设立以农产品生

产、加工、流通、农产品电子商务、休闲观光农业、农副产品

批发市场或农业相关服务业等为主业，符合我市农业发展规划，

依法设立的，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，具备独立法人

资格的，有固定生产、经营和办公场所的各行业农业龙头企业。

（二）企业规模。申报企业需符合相应的规模条件：

1.从事种植业生产、加工及流通的农业龙头企业，年产值

需达到 200 万元以上。

2.从事畜牧业生产、加工及流通的农业龙头企业，年产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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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达到 300 万元以上。

3.从事农副产品生产、加工及流通的农业龙头企业，年产

值需达到 500 万元以上。

4.从事渔业生产、加工及流通的农业龙头企业，年产值需

达到 500 万元以上。

5.从事休闲观光或农旅结合的农业龙头企业，固定资产投

资达 500 万元以上或年营业额达 200 万元以上。

6.从事农副产品市场流通的批发市场，市场年交易额达到

1 亿元以上。

7.农业服务企业包括农机、农资、农业信息科技、物流配

送、仓储等涉农服务的企业，年营业额达到 300 万元以上。

8.从事农产品电商的农业龙头企业年销售额需达到 800 万

元以上，以互联网方式销售农产品收入占农产品销售收入比重

达到 60%。

其他行业的年产值可参照上述标准。

（三）企业效益。企业负债与信用状况较好，企业的总资

产报酬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，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低于

70%，主营产品产销率达到 90%以上。一年内未被列入信用监管

重点名单。

（四）规范经营。企业财务制度规范，经营制度健全，并

有相关质量管理标准体系，企业内部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制

度，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，对各级相关职能部门或委托第三方

开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抽检或随机抽检能积极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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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依法经营。企业必须遵纪守法、合法经营，不生产、

销售假冒伪劣产品，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违禁药品。一年内抽

查未发现违规经营、使用国家明确规定的禁限(停)用药物;企业

信誉良好，无欺诈行为，不拖欠职工工资、农产品收购款等，

无涉税违法行为，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环保政策，近

2 年内未发生农产品安全事故。

（六）示范带动。企业通过建立可靠、稳定的利益联结机

制有效带动农户。具体带动能力分类如下：粮食 500 亩；蔬菜

200 亩；果树 200 亩；茶叶 500 亩；笋竹 500 亩；木本粮油林

400 亩；中药材 300 亩；花卉 5 万盆（株）；生猪出栏 2000 头；

羊出栏 1000 只；牛 100 头；鸡、鸭出栏 30000 羽；兔出栏 15000

只；鸽 15000 羽；蜜蜂 300 箱；其他特种珍稀动物 500 头；渔

船 20 艘；水产养殖面积 300 亩或网箱 1000 平方米以上。加工

企业解决农民就业效果明显的，对带动农户的农业基地可不作

要求。

（八）优先条件。企业建立基地或联结基地产品达到无公

害以上标准，或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优

先考虑。种源农业等特殊行业企业，可适当降低规模要求,但不

能低于申报条件的 70%

（七）竞争能力。在同行业中企业的产品质量、产品科技

含量、新产品开发能力居领先水平，有自己注册的商标和品牌或

使用农业公用品牌。

。

第五条 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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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企业应提供企业的基本情况，并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

要求提供如下有关申报材料。

（一）龙港市农业龙头企业申请表；

（二）企业工商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上年度企业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）；

（四）上年度无涉税违法行为证明；

（五）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产值数据报告或县

级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值数据证明；

（六）县级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带动农户说明；

（七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六条 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申报文件，申报企业向市农业主

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农业农

村局。

农业企业自愿、如实填报后，市农业主管部门汇总申请企

业上报的材料，组织对申报企业材料进行审查，并开展实地核

查，按评定标准进行认定，在评审后及时向社会公示认定结果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后报市政府同意发文公布。县级农业龙头

企业每年认定一次。

第四章 监测管理

第七条 对县级农业龙头企业不搞终身制，实行动态管理，

定期监测，优保劣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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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县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后每两年监测一次。企业

需在规定时间内报送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表和年度发展报告，并

附上上年度企业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）等。

第九条 市农业农村局按照县级农业龙头企业标准对企业

进行监测，提出监测意见。监测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政

府。经监测合格的县级农业龙头企业，继续享受有关扶持政策，

对监测不合格的企业取消其县级农业龙头企业称号，收回证书，

不再享受有关扶持政策。

第十条 县级农业龙头企业更改企业名称的，应当出具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，提交市农业主管部门

审核确认，并与监测结果一并公布。

第十一条 对因土地征收、遭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

成经营收入或生产规模骤降，难以达到县级农业龙头企业监测

要求的，农业龙头企业提出保留申请，经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认

定，认为仍有恢复可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，可保留县级农业

龙头企业称号 1 年。

第十二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县级农业龙头企业

资格。

（一）企业在申报和监测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

行为的；

（二）企业因经营不良资不抵债而破产或被兼并的；

（三）企业因违法违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；

（四）企业经营中违反国家产业政策，存在违法违纪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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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

（五）企业上市违规操作、偷税骗税和存在坑农害农等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；

（六）企业不按规定要求提供监测材料，拒绝参加监测的；

（七）企业不按规定要求提供全年经济运行情况表等材料，

以及不配合工作主管部门开展各种调研调查的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龙港市农业龙头企

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(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附表：龙港市农业龙头企业申报（监测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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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龙港市农业龙头企业申报（监测）表

（ 年度） 申报 □监测

申报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

单位地址

法人代表姓名 电话 手机

联系人姓名 电话 手机

资产总额(万

元)

固 定 资 产

(万元)

所有者权益

(万元)

年 销 售 额

(万元)

年产值(万元)

年利润(万

元)

主要产品产量

(吨)

税 收 ( 万

元)

年产销率

资 产 负 债

率

是否录入质量

安全追溯平台

基地规模(亩)

或 渔 业 捕 捞

（对、吨位）

其

中

市内

联 系 农 户

数(户)

其

中

市内

市外 市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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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产品名称 年出口额（万美元）

主营产品名称

注 册 商 标

名称

基地或产品何

时取得何种认

证

企业和产品何时

获得何荣誉称号

或表彰

企业创办

成长简历

市农业农村局

意见

业务科室审核 现场核查人员：

负责人：

局领导意见
签 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相关数据以申报年度为准。不存在或没有的事项栏可忽略不填。


